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网上交易新增支付宝渠道及开通份额转卡功能的公告

一、 网上交易新增支付宝支付渠道

为进一步方便投资者通过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平台投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 更好地满

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本公司与支付宝（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新增支持支付宝为本公

司网上交易平台的支付渠道。自

2012

年

12

月

7

日起，个人投资者可在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平台，通过支付宝办

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开户、交易及查询等相关业务。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

、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网上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2

、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开户、账户资料变更、认购、申购、赎回、转换、定投、分红方式变更等业务。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办理上述业务时，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

公告的规定。

3

、业务开通范围

支付宝渠道。

4

、业务办理

1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按照提示通过支付宝办理网上开户。

2

）、完成上述手续后，投资者即可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办理开放式基金的相关业务。

5

、优惠费率

1

）、投资者使用支付宝在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进行基金交易，申购及定投费率将按照相关基金的招募说

明书中规定的相应费率享有费率优惠。 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若招募说明书中规

定的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其规定的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规定

的相应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按照其规定的费率执行。

以上费率优惠只限于前端收费的基金，即不包括后端收费的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基金赎回费率及转换费率依照相应基金最新披露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及相关公告执行。相关费

率如有变更，请参见相关基金的最新招募说明书或相关业务公告。

6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

www.wjasset.com

客户服务电话：

95538

转

6

、

400-888-0800

2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

www.alipay.com

客户服务电话：

0571-88156688

二、 网上交易开通份额转卡功能

份额转卡，该业务主要用于原银行卡遗失、消磁、损坏、升级等异常情况需要换卡的情形。 如果您在万家

基金网上交易关联了多张支付银行卡，可以通过份额转卡，将一张银行卡购买的基金份额部分或全部转出并

转入到另一张银行卡上。

自

2012

年

12

月

7

日起，个人投资者可在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使用份额转卡功能。

三、风险提示

投资者申请使用本公司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网上交易业务相关协议及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

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交易信息，特别是基金账号和交易密码。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7

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０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本公司股东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转让本公司

Ｈ

股

股份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发布公告，称其间接全资附属机构汇丰保

险控股有限公司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已经同意悉数出售其所持的本公司股权（以下简称“该等股

权”），相等于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１５．５７％

。该等股权将售予同盈贸易有限公司、隆福集团有限公司、商发控

股有限公司及易盛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买方”），均为

Ｃｈａｒｏｅｎ Ｐｏｋｐｈ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正

大集团

／

卜蜂集团） 的间接全资附属公司。 其中，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转让

２５６

，

６９４

，

２１８

股

Ｈ

股股份，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４％

予买方； 另外

９７６

，

１２１

，

３９５

股

Ｈ

股股份，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３３％

将会在取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批准后九个营业日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两者中较后的日期转

让予买方。

上述交易及买方股东的详细情况可参阅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后续将与相关交易方保持密切联系，持

续根据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中国平安

股票代码：

Ａ

股 中国平安

６０１３１８

Ｈ

股 中国平安

２３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林芝正大环球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米林县福州西路

９１０

室

名称：同盈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Ｐ．Ｏ． 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名称：隆福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Ｐ．Ｏ． 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名称：商发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Ｐ．Ｏ． 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名称：易盛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Ｐ．Ｏ． 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名称：卜蜂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３１３ Ｓｉｌｏｍ Ｒｏａｄ

，

Ｃ．Ｐ． Ｔｏｗｅｒ

，

Ｂａｎｇｒａｋ

，

Ｂａｎｇｋｏｋ １０５００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上述信息披露人的下方信息均一致

通讯地址：香港金钟夏悫道

１６

号远东金融中心

２１

楼

联系电话：

８５２ ２２７７ ０３７６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份及变动情况。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需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或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林芝正大环球投资有限公司

同盈贸易有限公司

隆福集团有限公司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

易盛发展有限公司

卜蜂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

／

平安集团 指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

本报告

／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指

《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营业日 指

指香港及北京一般开放进行正常银行业务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开放进行证

券交易业务的日子

人民币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的元单位

美金 指 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定货币的元单位

泰銖 指 泰王国的法定货币的元单位

港元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的元单位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林芝正大环球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米林县福州西路

９１０

室

法定代表人 张剑飞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人民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５４２６００２００００２７９４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与资产管理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股东名称 正大酒店经营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香港金钟夏悫道

１６

号远东金融中心

２１

楼

联系电话

８５２ ２２７７ ０３７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同盈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Ｐ．Ｏ． 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注册资本

５

万美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７３３１６８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股东名称 正大平乐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香港金钟夏悫道

１６

号远东金融中心

２１

楼

联系电话

８５２ ２２７７ ０３７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隆福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Ｐ．Ｏ． 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注册资本

５

万美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７３５１４６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股东名称 正大平乐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香港金钟夏悫道

１６

号远东金融中心

２１

楼

联系电话

８５２ ２２７７ ０３７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Ｐ．Ｏ． 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注册资本

５

万美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７３３１７５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股东名称 正大平乐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香港金钟夏悫道

１６

号远东金融中心

２１

楼

联系电话

８５２ ２２７７ ０３７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易盛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Ｐ．Ｏ． 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注册资本

５

万美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７３２７６１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股东名称 正大平乐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香港金钟夏悫道

１６

号远东金融中心

２１

楼

联系电话

８５２ ２２７７ ０３７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卜蜂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３１３ Ｓｉｌｏｍ Ｒｏａｄ

，

Ｃ．Ｐ． Ｔｏｗｅｒ

，

Ｂａｎｇｒａｋ

，

Ｂａｎｇｋｏｋ １０５００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注册资本

１７

，

６１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泰銖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０１０５５１９０１０９５１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核心业务包括农牧及食品

、

零售和电讯

，

并从事制药

、

摩托车

、

房地产

、

国际贸易

、

金融

、

媒体及

其他业务

，

以及参与不同行业的共同发展营运

。

主要股东名称 谢氏家族持有卜蜂集团有限公司超逾

５１％

以上股权

通讯地址 香港金钟夏悫道

１６

号远东金融中心

２１

楼

联系电话

８５２ ２２７７ ０３７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关系结构

卜蜂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为同盈贸易有限公司、隆福集团有限公司、商发控股有限公司、易盛发展有限公

司及林芝正大环球投资有限公司的百分之百最终控股股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简介

正大集团均为泰国谢氏家族所有，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华人跨国企业之一，由谢易初、谢少飞兄弟于

１９２１

年在泰国曼谷创建。正大集团由农牧业起家，业务涉及饲料、水产、食品、商业零售、电讯、医药、房地产、国际

贸易、物流、金融、传媒、互联网、教育和工业等领域。 目前，正大集团在全球超过

１５

个国家有所投资，业务范

围遍及

２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下属

４００

多家公司，员工人数超过

２０

万人。

１９９４

年以来，世界著名财经杂志《远东

经济评论》评选的“亚洲

２００

领先企业”中，正大集团

６

次位居泰国企业之榜首，

３

次位居第二。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首

届海外华商中国市场（大陆）

５００

强”排行榜中，正大集团位居榜首。 目前，正大集团的饲料产能位居世界第

一，其猪肉、鸡肉以及生虾的养殖能力也位居世界前三位，每年产值

３００

亿美金以上。正大集团

／

卜蜂集团有限

公司，注册地为

３１３ Ｓｉｌｏｍ Ｒｏａｄ

，

Ｃ．Ｐ． Ｔｏｗｅｒ

，

Ｂａｎｇｒａｋ

，

Ｂａｎｇｋｏｋ １０５００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是正大集团最具代表性

的企业之一，其多数股东及董事会成员均为家族成员。正大集团是泰国谢氏家族控制的集团的一个统称。由

于正大集团历史悠久，在中国经营的业务的公司又大多冠以「正大」名字，所以外界均以正大集团来描述谢

氏家族控制的集团。 卜蜂集团有限公司乃正大集团成立于泰国的旗舰公司，正大集团透过卜蜂集团有限公

司控制多元化业务。

同盈贸易有限公司、隆福集团有限公司、商发控股有限公司以及易盛发展有限公司均为因受让中国平

安股份而成立的公司，注册地均为英属维尔京群岛，由于以上各公司开业期尚短，其目前未开展任何经营性

事务，未来将以持有平安股份为主要业务。 上述四家企业均为卜蜂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持有的子公司，其日

常管理和营运均由其各自董事会负责。 林芝正大环球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为米林县福州西路

９１０

室，其间

接持有中国平安

８８

，

１１２

，

８８６

股的

Ａ

股股份，该公司亦为卜蜂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卜蜂集团有限公司 谢吉人 男 泰王国 泰王国 有

同盈贸易有限公司 何平僊 男 美国 香港 有

隆福集团有限公司 何平僊 男 美国 香港 有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 何平僊 男 美国 香港 有

易盛发展有限公司 何平僊 男 美国 香港 有

林芝正大环球投资有限公司 何平僊 男 美国 香港 有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 况

卜蜂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上市公司 上市地 行业 持股数

／

比例

ＣＨＡＲＯＥＮ ＰＯＫＰＨＡＮＤ ＦＯＯ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泰王国 农业和食品工业

直接持股

１

，

９３５

，

８１５

，

８３５

２５％

ＣＰ ＡＬ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泰王国 商业服务

直接持股

７５７

，

２８８

，

７００

１６．８５％

ＴＲＵ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泰王国 通讯

直接持股

５

，

０６１

，

４２０

，

０７５

３４．９０％

台湾卜蜂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 农业饲料和食品

间接持股

７５

，

１９４

，

１６４

３２．４％

卜蜂国际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农业饲料和食品

间接持股

１８

，

７９３

，

６１７

，

９０３

７６．１３％

卜蜂莲花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零售

间接持股

７

，

３３８

，

０３９

，

６１５

７４．９１％

除卜蜂集团有限公司之外，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直接持有或通过拥有投资决策权、管理权、投票

权或其他重大影响的证券账户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中国平安股份的目的是通过正大集团和平安集团的合作， 促进中国新农村建设，

发展农村金融及保险业务，并奠定长期战略合作基础。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的计

划，在未来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与同盈贸易有限公司、隆福集团有限公司、商发控股有

限公司、易盛发展有限公司、正大环球（香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卜蜂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签署

了《购买和销售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议》，各方约定：

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同意悉数出售其所持的中国平安保险股权，

相等于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

１５．５７％

， 即

１

，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６１３

股予同盈贸易有限公司、隆福集团有限公司、商

发控股有限公司及易盛发展有限公司，总收购价为

７２７．３６

亿港元，该四家公司均为卜蜂集团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

（一）认购价格和定价方式

每股

５９

港元 （参考中国平安平均收市价）

（二）认购金额、认购数量和认购方式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购买和销售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协议，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

司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同意悉数出售其所持的中国平安股权， 相等于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

１５．５７％

，即

１

，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６１３

股

Ｈ

股股份予同盈贸易有限公司、隆福集团有限公司、商发控股有限公司及易盛

发展有限公司。 交易细节如下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将转让

２５６

，

６９４

，

２１８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３．２４２７％

）； 分别为转让

８２

，

１４２

，

１５０

股

Ｈ

股股份给同盈贸易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１．０３７７％

）、

４６

，

２０４

，

９５９

股

Ｈ

股股份给隆福集团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０．５８３７％

）、

５１

，

３３８

，

８４４

股

Ｈ

股股份给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０．６４８５％

）及

７７

，

００８

，

２６５

股

Ｈ

股股份给易盛发展有限公司（占

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０．９７２８％

），每股价格为

５９

港元。 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性质不发生变化。

另

９７６

，

１２１

，

３９５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１２．３３％

），分别由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及香港

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持有，只会在取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监会」）批准后九个营业日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

日起第三个营业日两者中的较后日转让； 分别为转让

３１２

，

３５８

，

８４６

股

Ｈ

股股份给同盈贸易有限

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３．９５％

）、

１７５

，

７０１

，

８５１

股

Ｈ

股股份给隆福集团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

股本约

２．２２％

）、

１９５

，

２２４

，

２７９

股

Ｈ

股股份给商发控股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２．４７％

）及

２９２

，

８３６

，

４１９

股

Ｈ

股股份给易盛发展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３．７％

），每股价格为

５９

港元。 股份均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份性质不发生变化。

经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的转让及若取得中国保监会批准，最终股权变动后，股份权益分布应为同盈贸易有

限公司将直接持有

３９４

，

５００

，

９９６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份的

４．９８％

，隆福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２２１

，

９０６

，

８１０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份的

２．８０％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将直接持有

２４６

，

５６３

，

１２３

股

Ｈ

股股

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份的

３．１１％

，易盛发展有限公司将直接持有

３６９

，

８４４

，

６８４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

已发行股份的

４．６７％

，四家公司合共持有

１

，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６１３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１５．５７％

），股

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性质不发生变化。

（三）股票限售期

股票限售期生效日由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起计，并将于下列两个日期中的其中一个止结束 ：

－

１

）第二个交易完成日起计六个月当日（第二个交易日乃指中国保监会批准日起第九个营业日，而这日

应不能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

日起第三个营业日为前）； 或

２

）若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前未能取得中国保监会批准，则第一个交易日起计六个月当日（第一个交易日乃

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或各方同意的其他日期。

二、权益变动目的

正大集团作为一家经营稳健，信誉良好的全球化华人跨国公司，核心业务包括农牧及食品、零售和电

讯，并从事制药、摩托车、房地产、国际贸易、金融、媒体及其他业务，以及参与不同行业的共同发展营运。 正

大集团一直以来积极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看好中国的经济及金融业的发展，高度信任并认同中国平安

卓越的管理团队，高度认同中国平安的战略、文化和综合金融的商业模式，对中国平安的发展前景充满信

心。

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中国平安股份的目的是通过正大集团和平安集团的合作， 促进中国新农村建设，

发展农村金融及保险业务，并奠定长期战略合作基础。 平安集团可借助正大集团在农村领域的经验和根基

合作开展农村金融业务， 丰富和完善金融保险产品以满足农业生产过程中对金融保险产品的多样化的需

求，并通过产品、服务创新以不断扩大金融保险产品的覆盖面和地域范围。

此外，正大集团作为发展多年的跨国集团，目前已在全球超过

２０

个国家开展投资业务，并拥有

４００

多个

分支企业。 正大集团业务覆盖多个行业，多年来与各国建立了良好的政企关系，拥有较高的国际声誉；并长

期对各国优质企业进行跟踪考察，多方面接触各国各行业颇具吸引力的优质投资机会。 通过双方的战略合

作，平安集团可在适当时候拓宽其国际业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数量、比例及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林芝正大环球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工布江达江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

８８

，

１１２

，

８８６

股中国平安

Ａ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份的

１．１１％

，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均无持有任何中

国平安股份。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购买和销售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协议，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

司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同意悉数出售其所持的中国平安股权， 相等于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

１５．５７％

，即

１

，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６１３

股

Ｈ

股股份予同盈贸易有限公司、隆福集团有限公司、商发控股有限公司及易盛

发展有限公司。 交易细节如下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将转让

２５６

，

６９４

，

２１８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３．２４２７％

）； 分别为转让

８２

，

１４２

，

１５０

股

Ｈ

股股份给同盈贸易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１．０３７７％

）、

４６

，

２０４

，

９５９

股

Ｈ

股股份给隆福集团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０．５８３７％

）、

５１

，

３３８

，

８４４

股

Ｈ

股股份给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０．６４８５％

）及

７７

，

００８

，

２６５

股

Ｈ

股股份给易盛发展有限公司（占

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０．９７２８％

），每股价格为

５９

港元。 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性质不发生变化。

另

９７６

，

１２１

，

３９５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１２．３３％

），分别由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及香港

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持有，只会在取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监会」）批准后九个营业日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

日起第三个营业日两者中的较后日转让； 分别为转让

３１２

，

３５８

，

８４６

股

Ｈ

股股份给同盈贸易有限

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３．９５％

）、

１７５

，

７０１

，

８５１

股

Ｈ

股股份给隆福集团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

股本约

２．２２％

）、

１９５

，

２２４

，

２７９

股

Ｈ

股股份给商发控股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２．４７％

）及

２９２

，

８３６

，

４１９

股

Ｈ

股股份给易盛发展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３．７％

），每股价格为

５９

港元。 股份均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份性质不发生变化。

经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的转让及若取得中国保监会批准，最终股权变动后，股份权益分布应为同盈贸易有

限公司将直接持有

３９４

，

５００

，

９９６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份的

４．９８％

，隆福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２２１

，

９０６

，

８１０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份的

２．８０％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将直接持有

２４６

，

５６３

，

１２３

股

Ｈ

股股

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份的

３．１１％

，易盛发展有限公司将直接持有

３６９

，

８４４

，

６８４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

已发行股份的

４．６７％

，四家公司合共持有

１

，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６１３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１５．５７％

），股

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性质不发生变化。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批准与授权

（一）已经获得的批准与授权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卜蜂集团有限公司、同盈贸易有限公司、隆福集团有限公司、商发控股有限公司、易

盛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各自通过了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决议。

（二）尚需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林芝正大环球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工布江达江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

８８

，

１１２

，

８８６

股中国平安

Ａ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份的

１．１１％

，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均无持有任何中

国平安股份。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购买和销售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协议，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

司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同意悉数出售其所持的中国平安股权， 相等于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

１５．５７％

，即

１

，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６１３

股

Ｈ

股股份予同盈贸易有限公司、隆福集团有限公司、商发控股有限公司及易盛

发展有限公司。 交易细节如下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将转让

２５６

，

６９４

，

２１８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３．２４２７％

）； 分别为转让

８２

，

１４２

，

１５０

股

Ｈ

股股份给同盈贸易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１．０３７７％

）、

４６

，

２０４

，

９５９

股

Ｈ

股股份给隆福集团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０．５８３７％

）、

５１

，

３３８

，

８４４

股

Ｈ

股股份给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０．６４８５％

）及

７７

，

００８

，

２６５

股

Ｈ

股股份给易盛发展有限公司（占

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０．９７２８％

），每股价格为

５９

港元。 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性质不发生变化。

另

９７６

，

１２１

，

３９５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１２．３３％

），分别由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及香港

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持有，只会在取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监会」）批准后九个营业日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

日起第三个营业日两者中的较后日转让； 分别为转让

３１２

，

３５８

，

８４６

股

Ｈ

股股份给同盈贸易有限

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３．９５％

）、

１７５

，

７０１

，

８５１

股

Ｈ

股股份给隆福集团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

股本约

２．２２％

）、

１９５

，

２２４

，

２７９

股

Ｈ

股股份给商发控股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２．４７％

）及

２９２

，

８３６

，

４１９

股

Ｈ

股股份给易盛发展有限公司（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３．７％

），每股价格为

５９

港元。 股份均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份性质不发生变化。

经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的转让及若取得中国保监会批准，最终股权变动后，股份权益分布应为同盈贸易有

限公司将直接持有

３９４

，

５００

，

９９６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份的

４．９８％

，隆福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２２１

，

９０６

，

８１０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份的

２．８０％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将直接持有

２４６

，

５６３

，

１２３

股

Ｈ

股股

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份的

３．１１％

，易盛发展有限公司将直接持有

３６９

，

８４４

，

６８４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

已发行股份的

４．６７％

，四家公司合共持有

１

，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６１３

股

Ｈ

股股份（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１５．５７％

），股

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性质不发生变化。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或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的证券交易买卖中国平安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林芝正大环球投资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

、同盈贸易有限公司注册登记证书

３

、隆福集团有限公司注册登记证书

４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注册登记证书

５

、易盛发展有限公司注册登记证书

６

、卜蜂集团有限公司注册登记证书英文翻译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

１５

、

１６

、

１７

、

１８

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

姓名：谢吉人

同盈贸易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

姓名：何平僊

隆福集团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

姓名：何平僊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

姓名：何平僊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易盛发展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

姓名：何平僊

林芝正大环球投资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

＿＿＿＿＿＿＿＿＿＿＿＿＿＿＿＿＿＿＿＿＿＿＿＿

姓名：何平僊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注册地址

：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

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

１５

、

１６

、

１７

、

１８

层

。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４８

股票简称 中国平安 股票代码

Ａ

股 中国平安

６０１３１８

Ｈ

股 中国平安

２３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１．

林芝正大环球投资有限公司

２．

同 盈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ＡＬＬ ＧＡＩ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３．

隆 福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ＢＬＯＯ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４．

商 发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５．

易 盛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ＥＡＳＹ ＢＯ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６．

正 大 集 团

／

卜 蜂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ＣＨＡＲＯＥＮ ＰＯＫＰＨ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

地

１．

林芝正大环球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

：

米林县福州西路

９１０

室

２．

同 盈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ＡＬＬ ＧＡＩ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注 册地

：

Ｐ．Ｏ． 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３．

隆 福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ＢＬＯＯ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注册地

：

Ｐ．

Ｏ． 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４．

商 发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注 册

地

：

Ｐ．Ｏ． 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５．

易盛发展有限公司

（

ＥＡＳＹ ＢＯ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注册地

：

Ｐ．Ｏ．

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６．

正 大 集 团

／

卜 蜂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ＣＨＡＲＯＥＮ ＰＯＫＰＨ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注册 地

：

３１３ Ｓｉｌｏｍ

Ｒｏａｄ

，

Ｃ．Ｐ． Ｔｏｗｅｒ

，

Ｂａｎｇｒａｋ

，

Ｂａｎｇｋｏｋ

１０５００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

註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林芝正大环球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股数量

：

８８

，

１１２

，

８８６

股

Ａ

股持股比例

：

１．１１％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林芝正大环球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股数量

：

８８

，

１１２

，

８８６

股

Ａ

股无变动

，

间接持股比例

：

１．１１％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购买和销售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协议

，

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及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同意悉数出售其所持的中国平安股权

，

相等于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

１５．５７％

，

即

１

，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６１３

股

Ｈ

股股份予同盈贸易有限公司

、

隆福集团有限公司

、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及易盛发展有限公司

。

交

易细节如下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将转让

２５６

，

６９４

，

２１８

股

Ｈ

股股份

（

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３．２４２７％

）；

分别为转让

８２

，

１４２

，

１５０

股

Ｈ

股股份给同盈贸易有限公司

（

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１．０３７７％

）、

４６

，

２０４

，

９５９

股

Ｈ

股股份给隆福集团有限公司

（

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０．５８３７％

）、

５１

，

３３８

，

８４４

股

Ｈ

股股份给商发控

股有限公司

（

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０．６４８５％

）

及

７７

，

００８

，

２６５

股

Ｈ

股股份给易盛发展有限公司

（

占中国平安已

发行股本约

０．９７２８％

），

每股价格为

５９

港元

。

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股份性质不发生变化

。

另

９７６

，

１２１

，

３９５

股

Ｈ

股股份

（

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１２．３３％

），

分别由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及香港上海

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持有

，

只会在取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中国保监会

」）

批准后九个营业日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

日起第三个营业日两者中的较后日转让

；

分别为转让

３１２

，

３５８

，

８４６

股

Ｈ

股股份给同盈贸易有限公司

（

占中国平安

已发行股本约

３．９５％

）、

１７５

，

７０１

，

８５１

股

Ｈ

股股份给隆福集团有限公司

（

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２．２２％

）、

１９５

，

２２４

，

２７９

股

Ｈ

股股份给商发控股有限公司

（

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２．４７％

）

及

２９２

，

８３６

，

４１９

股

Ｈ

股股份给易盛发展有

限公司

（

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３．７％

），

每股价格为

５９

港元

。

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股份性质不发生变

化

。

经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的转让及若取得中国保监会批准

，

最终股权变动后

，

股份权益分布应为同盈贸易有限公

司将直接持有

３９４

，

５００

，

９９６

股

Ｈ

股股份

，

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份的

４．９８％

，

隆福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２２１

，

９０６

，

８１０

股

Ｈ

股股份

，

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份的

２．８０％

，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将直接持有

２４６

，

５６３

，

１２３

股

Ｈ

股股份

，

占中国平安

已发行股份的

３．１１％

，

易盛发展有限公司将直接持有

３６９

，

８４４

，

６８４

股

Ｈ

股股份

，

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份的

４．６７％

，

四家公司合共持有

１

，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６１３

股

Ｈ

股股份

（

占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约

１５．５７％

），

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股份性质不发生变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 月 是 否 在 二 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

注： 一致行动人士是指同盈贸易有限公司、隆福集团有限公司、商发控股有限公司、

易盛发展有限公司均为卜蜂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卜蜂集团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

姓名：谢吉人

同盈贸易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

姓名：何平僊

隆福集团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

姓名：何平僊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

姓名：何平僊

易盛发展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

姓名：何平僊

林芝正大环球投资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

姓名：何平僊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2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五

股票代码：

600847

股票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1

重庆万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2012

年

12

月

6

日上午

9:30

。

(

二

)

召开地点

:

重庆市双福新区恒大大道

1

号恒大金碧天下恒大酒店

(

三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四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五

)

主持人

:

副董事长余刚先生

(

六

)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

七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

人

,

代表股份

38,843,4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1 %

。

(

八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

,

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1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同意

38,843,4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

以上通过。

同意

38,843,42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罗小洋、刘苹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

议事项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005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2012-61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项目中标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

2012-60

），提示公司作为牵头人中标

"

珠海市公共绿色照明

3

万盏

LED

路灯改造采购及安装项目（一标

段）

"

，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46,081,876.00

元。

2012

年

12

月

6

日，公司收到该项目的《中标通知书》。 该项目已完成开标、评标工作，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评

标报告，确定公司为中标单位。 根据《中标通知书》的要求，公司须在

2012

年

12

月

26

日前与建设单位签订正式

合同，其他具体交易条款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

600136

公告编号：临

2012-021

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时披露了《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因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正在讨论与本公司发展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公司

股票自

2012

年

11

月

30

日起已停牌。

目前有关各方正在进一步推进对标的资产的相关论证等工作，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

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刊登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600017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

2012－043

债券代码：

126007

债券简称：

07

日照债

债券代码：

122121

债券简称：

11

日照港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工商注销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减少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经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公司依法定程序对下属全资子公司日照昱桥铁矿石装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昱桥公司

"

）实施吸

收合并。 合并完成后，昱桥公司独立法人资格注销。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启动对昱桥公司的吸收合并工作， 并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取得日照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下发的《公司注销登记情况》通知书。 至此，公司对昱桥公司的吸收合并工作全部完成，昱桥公司在日照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办理完毕注销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689

证券简称：博林特 公告编号：

2012-030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持股

5%

以上股东香港恒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恒成国际

"

）的通知，获悉其将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2012

年

12

月

5

日，恒成国际将其持有的公司

20,706,84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68%

）质押给重庆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从

2012

年

12

月

5

日起至恒成国际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截止

2012

年

12

月

5

日，恒成国际持有公司股份

20,706,8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8%

，恒成国际共质押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706,843

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100%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68%

。

特此公告。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